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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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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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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安全生产责任
保险2025年6月25日到期
后，无法定情形下延迟

续保

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
办法》第十六条第三款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产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
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，
适用参考裁量《煤矿安全
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
量基准》第二百二十六条

第三阶次。

罚款9.4万元整

2

高平
市伯
方加
油站

法
人
及
非
法
人
组
织

911
405
8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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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2
803

张
爱
平

〔高
〕应
急罚
〔
2025
〕
1900
4号

油品未存放在经许可的
危险化学品专用油罐
内，涉嫌违反了《危险
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

定。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
例》第八十条第（四）项
、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
证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第
（三）项、《应急管理行
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第
151条【裁量阶次】A

罚款6万元整


